
 

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国内本科毕业生 

《电子就业协议》申领指南 

 

根据广东省教育厅 2019 年 9 月 10 日发布的《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我省高校毕业

生就业资料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从 2020 届毕业生开始，原纸质就业协议停止使用，我省推行

使用《电子就业协议》。 

毕业生如与用人单位确定了录用关系，可以登录“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”小程序，按以下流

程申请《电子就业协议》。 

一、注意事项 

 申请《电子就业协议》的前提是完成生源信息上报。请务必按照《本科应届毕业生生源信

息上报流程指南》（点击超链接可打开相关文档）先完成生源信息上报，由大学职业规划与

发展处审核通过并初始化后，方可申请《电子就业协议》。 

 《电子就业协议》仅可在“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”小程序线上申领，不设纸质版或线下申领

渠道。 

 毕业生提交“协议填报”申请前，必须反复查看“就业单位名称（须为单位加盖公章的全称）”、

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这两项是否有误，一旦有误，毕业生填报提交成功后便无法撤回修改。

其余内容在毕业生提交内容后、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审核前若有更新，毕业生可直接登

录自行修改；一旦审核通过，则需联系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进行审批撤回方可修改。 

 《电子就业协议》经用人单位同意且签字盖章、毕业生同意并签字后，无论毕业生是否回

传系统、是否加盖学校电子签章，协议都已生效。 

 毕业生如需与新的用人单位签约，须在小程序上办理现有协议的解约手续并审核通过后，

方可申请新的协议。 

  

https://career.cuhk.edu.cn/attachment/template/202209301009481151.pdf
https://career.cuhk.edu.cn/attachment/template/20220930100948115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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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签约流程 

1. 进入申请界面、绑定身份信息、确认个人信息 

进入“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”小程序，点击九宫格中间的“电子就业协议”，绑定身份信息、

点击“填写就业协议”后，确认个人信息是否有误。如个人信息无误，点击“下一步”开始填写协

议信息。 

 

 

2. 填报就业信息 

根据实际就业情况填写就业信息，填报前请务必与签约单位咨询清楚各项内容，标记“★”

的为必填项。 

下页列明了各填写项目，及需要特别注意的填写项目细则。 

mailto:careerservice@cuhk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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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项目： 

1. 劳务单位名称 
毕业生如果跟人才中介签约、实际上去另一家

单位就业，则需要填写劳务单位名称，这种情

况下“劳务单位名称”填写人才中介的名称，“就
业单位名称”则填写实际就业的单位。除此情况

外，“劳务单位名称”可留空，无需填写。 

2. 就业单位名称 
填写签约单位全称，可点击右侧的放大镜搜

索。搜索省内企业时可输入 4 个字以上进行模

糊搜索；搜索省外企业和全国事业单位时则要

输入准确名称。 

3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
如通过搜索方式填写了“就业单位名称”项目，

则此处将自动对应匹配且不可修改。如“就业单

位名称”项目中搜索不到，须与签约单位确认后

再填写。毕业生提交“协议填报”申请前，必须

反复查看“就业单位名称（须为单位加盖公章

的全称）”、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这两项是否有

误，一旦有误，毕业生填报提交成功后便无法

撤回修改。 

4. 岗位名称 
若未确定或未分配，可填写“暂未确定”等。 

5. 单位联系电话 
联系人电话，如为固话，需加区号。 

6. 单位联系邮箱 
联系人邮箱，系统将自动发送确认邮件到该邮

箱，签约单位可不同意协议书内容，由学生重

新填写申请； 

7. 薪酬（月薪） 
与签约单位约定的实际具体月薪，该项不显示

在协议书上。若薪酬结构中基本薪资占比较

少，可以用年薪（含奖金、补贴等）除以 12 计

算月薪。 

mailto:careerservice@cuhk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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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填写派遣和档案信息 

根据与签约单位约定的户口、档案去向填写。如暂未确定或需申请接收函件，“档案去向

类型”可先统一选择“转回生源地”。 

 

此步骤填写的内容，仅作为学校审核协议书申请的依据之一，档案信息还可在毕业前进行

最终确认及修改！ 

  

注意项目： 

档案去向类型：指毕业后档案去向的类型。其中分

四种类型： 

1. 转回生源地，指户口档案直接回生源地的，或暂

无法确认最终户口档案去向的，均选择此项。 

2. 签约单位接收。指签约单位已具有人事接收权，

可直接接收档案、户口，并与签约单位确认接收

的，如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，可先在“主管单

位”项目中搜索确认； 

3. 托管单位接收。指签约单位不接收或无权接收

档案、户口，学生需挂靠人才服务机构的； 

4. 上级主管单位接收。 

mailto:careerservice@cuhk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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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填写协议内容 

本步骤填写内容将体现在协议内容中，请务必与签约单位确定各项内容后再进行填报，以

免与事先口头约定内容不一致，导致毕业生利益受损。 

 

注意项目： 

1. 正式工资 
与签约单位协商确定的正式工资，应与签约单位明确工资

计算方式，税前或税后等相关内容。 

2. 违约金（元） 
与签约单位协商确定一方违约应赔偿对方的数额，可不设

或为 0。如要订立数额，数额应尽量与正式工资相匹配。协

议一旦经过双方签字确认，无论毕业生是回传到系统，均已

生效。如有违约情况，须出具解约证明向学校申请解约。 

3. 证件照 
可用手机自拍或上传图片等。自拍的话最好背景为纯色，系

统会采集头像信息即刻生成蓝色底色的证件照。该照片会

呈现在电子就业协议。已在生源上报阶段上传过证件照的

同学则无需再次上传。 

mailto:careerservice@cuhk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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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信息确认 

确认全部信息，进行签名确认。如发现错误，可点击“上一步”到对应步骤中修改。确认

无误并提交即完成协议申请。协议在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审核通过前，除“就业单位名称”

和“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外的内容，可由毕业生修改申请信息。一旦审核通过，则需联系大学

职业规划与发展处进行审批撤回方可修改。 

 

6. 打印协议书并签约 

经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审核后，系统将自动发送一封邮件到签到单位（留意是否被转到

垃圾邮件文件夹），如若内容有修改，可由签约单位点击“不同意”，毕业生则可修改协议书内

容。 

毕业生或签约单位可下载协议书 PDF 版文件，一般打印 2 份，与签约单位同时签订该协

议。 

 

mailto:careerservice@cuhk.edu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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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回传就业协议 

毕业生上传企业盖章和本人签字后的协议。如拍照上传，应注意协议上的左上方、右上方、

左下方三个二维码要与拍照界面的三个方框对应，图片四周不要留太多的空白或背景，应使协

议占满图片。拍照上传并提交后，等待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进行二次审核。 

 

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审核通过后，小程序将自动生成带学校电子章的协议，毕业生可自

行下载打印并交给用人单位，用人单位可以扫描协议上的二维码验证内容真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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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如何解约 

毕业生若签约完成后因故最终没有去该单位入职，则需要办理协议解约手续。 

毕业生需要先向用人单位说明解约原因，根据协议办理解约/违约手续（如：支付违约金、

要回个人原件材料等），并由用人单位出具解约函（无固定格式，证明单位同意解约即可）。 

进入“广东大学生就业创业”小程序点击“电子就业协议”，选择“就业协议解约”，提交

相关解约申请材料（如解约函）、写清解约说明，提交后等待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审核。审

核通过则解约成功，解约成功后方可申请新的协议。 

 

毕业生如有疑问，可联系大学职业规划与发展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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